
 

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西部创业        公告编号：2016-049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预计 2016 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下半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东铁路”）因提供铁路运输服务将与青铜峡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铜峡铝业”）、华电宁夏灵

武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武发电”）、宁夏中宁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宁发电”）发生日常交易，交易

金额预计不超过3,800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30.65%。因公司董事赵明杰担任青铜峡铝业主要股东中电

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李延群

担任灵武发电、中宁发电主要股东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款、第（五）款的规定，青铜峡铝业、

灵武发电、中宁发电为公司关联法人，宁东铁路与上述三家

企业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已经2016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赵明杰、李延群董事对此事项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张文君、赵恩慧、袁晓玲对本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及

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2016年9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因与交易方存在关联关系将对

本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6年下半年，宁东铁路与青铜峡铝业、灵武发电、中

宁发电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3,800万元。具体如

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下半

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15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提供

铁路运输服务 

青铜峡铝业 ≦   500 1,292.34 2.49 

灵武发电 ≦ 3,000 9,101.06 17.52 

中宁发电 ≦   300 1,808.08 3.48 

小计 ≦ 3,800 12,201.48 23.49 

注：宁东铁路 2016年 1 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5年公司

无铁路运输业务，故关联交易上年实际发生额及占同类业务的比例

为宁东铁路 2015年同类业务数据。 

（三）2016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宁东铁路向青铜

峡铝业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累计交易金额为 3,819,801.09

元；向灵武发电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累计交易金额为

25,503,238.64元；向中宁发电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累计交

易金额为 1,632,721.72元；以上合计 30,955,761.45元。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 



 

1、企业名称：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铝厂区中兴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刘丰 

注册资本：139680.15 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25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40000000003275 

经营范围：铝、铝型材及其制品、各种铝板材、铝箔坯

料、铝合金带材、铝板等铝系列产品及其原辅材料、碳素制

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金属化工材料及电力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设备维修和提供售后服务及委托所投资企业（电厂）

销售电（但限于公司享有发电容量中自用后的富余电量），

经营本企业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

来一补”业务，汽车运输及修理，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装

饰、装修（子公司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及维修；住

宿、餐饮。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股东：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万元） 938,269 934,903 

负债总额（万元） 1,195,085 1,177,894 

营业收入（万元） 395,695 1,073,773 

净利润（万元） -14,267 -101,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56,020 53,622 



 

持股 70.82%； 

关联关系：青铜峡铝业主要股东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87%股份，其副总经理赵明杰

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款、第（五）款的规定，青铜峡铝业为

公司关联法人。 

2、企业名称：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法定代表人：王文琦 

注册资本：1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 2月 2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40000000002569  

经营范围：电能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电力生产经营相

关的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股东：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3.85%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6.15% 

关联关系：灵武发电主要股东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项目 2016年 6月 30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万元）  1,014,429.69   1,086,069.22  

负债总额（万元）  642,773.18   741,680.04  

营业收入（万元）  158,790.93   431,934.54  

净利润（万元）  27,267.33   55,41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4,418.13   162,702.81  



 

司持有公司 4.87%股份，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副总经理李延群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第（五）款的

规定，灵武发电为公司关联法人。 

3、企业名称：宁夏中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中宁县石空镇新寺沟 

法定代表人：周辉 

注册资本：2856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 11月 2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359705425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建设、经营上

下游产品和相关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股东：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0% 

关联关系：中宁发电主要股东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 4.87%股份，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副总经理李延群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万元） 120,511.32  132,553.06  

负债总额（万元） 84,280.86  97,662.37  

营业收入（万元） 26,820.91  74,526.16  

净利润（万元） 1,339.78  6,03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9,893.99  21,213.00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第（五）款的

规定，中宁发电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依据、结算方式 

交易内容：宁东铁路向青铜峡铝业、灵武发电、中宁发

电提供铁路运输服务。 

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2016 年 2 月，宁东铁路收到宁

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调整宁东铁路有限

公司运价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价费发[2016]5 号）：通过

宁东铁路运输的货物不分品类执行最高运价 0.19 元/吨公

里（不含税），月基本运量（含）以内货物，执行 0.19 元/

吨公里运价；超过部分，月增量在 30%(含)以内按 0.16元/

吨公里计费；月增量 30%-60%（含）按 0.13元/吨公里计费；

月增量 60%以上按 0.10 元/吨公里计费；起码里程为 40 公

里；集装箱运价为 20英尺箱 4.45元/箱公里（不含税），40

英尺箱 6.05元/箱公里（不含税）。宁东铁路向青铜峡铝业、

灵武发电、中宁发电提供铁路运输服务按宁夏回族自治区物

价局上述通知计收费用。 

结算方式：按月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宁东铁路与青铜峡铝业、灵武发电、中宁发电的交易系

生产经营必需的日常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畴，不涉及

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亦不影响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方

面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材料，结合

宁东铁路以前年度实际运营情况，我们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16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要，铁路运输服务的收费标准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物

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2016年 8月 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6 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

《关于预计 2016 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核查，

监事会现就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向关联方

提供铁路运输服务是公司及关联方日常经营所必须的，是公

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2、 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铁路运输服

务的计费标准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核定标准进行，不存

在有失公允的情形； 

3、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时均按规定进行了回

避表决，不存在违反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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